
國立中山大學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辦法
96.12.21本校96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榮譽，改進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依大學法第十九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得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九、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評鑑結果，經教師評鑑委員會建議不再聘任者。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須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其餘各款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三條 本辦法自實施日起新進專任之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須在聘任後八年內通過第一次升等，否則不予續聘、但教師因延長病假、育嬰、侍親之留職停薪期間及生產（含懷孕時間以一年計）等，不計入八年年資之計算。
前項規定應明定於聘約中。

第一項所稱「實施日」係指本辦法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日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之實施日期。
第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大學法、教師法及相關辦法之規定。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